
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文件
苏工商消〔2018〕143号

省工商局关于开展流通领域电动自行车
专项整治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苏州工业园区，省直管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安委办〔2018〕13号）精神和5月18日上午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视频会议精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整治解决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的突出问题，结合省安委会关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要求，省工商局决定从即日起至2018年底，在全省开展流通领域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工作。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一、整治重点

（一）全面排查摸底，开展专项整治。各地要对本辖区流通领域电动自行车销售及维修经营主体开展专项检查，加大对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维修经营者、仓储的监督检查力度，加强对网络销售电动自行车及配件的监管，严厉打击销售不合格、假冒伪劣和无厂名厂址电动自行车及配件等违法行为，严厉查处经营者非法改装和拆卸原厂配件、更换大功率蓄电池、拆除限速器等关键性组件行为。协同行业协会督促经营者履行商品质量主体责任，主动落实进货查验、质量承诺等自律制度。全面排查摸清底数，对未经登记注册擅自从事电动自行车销售和维修的无照经营行为要依法查处。开展多种形式的消费教育引导，加大抽检结果公示力度，发布消费警示信息。

（二）加强质量监管，落实抽检工作。一是全省各地落实好省局在第一阶段部署的流通领域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商品387批次的抽检任务，7月中旬将抽检结果上报省局；二是有重点地开展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专项抽检工作，在完成省局第一阶段电动自行车抽检任务基础上，省局将各地申报的机动抽检批次结合第二阶段计划批次进行综合考虑，统一组织针对流通领域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商品质量专项抽检工作，计划抽检电动自行车、电动车电池、电动车充电器商品共计1010批次。加大抽检力度，扩大抽检覆盖面；三是在加强城市主销售渠道产品质量监管的同时，应加大对农村等边远地区新生电动车经销点的质量监管，扩大监管面。 

（三）强化投诉举报分析处理，畅通维权渠道。各地要依托12315投诉举报平台，对涉及电动自行车咨询、投诉、举报信息要及时受理和处理，并加强统计和分析，为专项整治工作的开展提供信息支持。要大力推进“诉转案”工作，认真梳理分析消费者投诉举报内容，筛查违法线索，发现违法行为要及时立案调查或移送移交。

（四）强化案件查办，打击违法行为。各级要对专项整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严格依法核查，对涉嫌违法经营行为和对抽检中发现的销售假冒伪劣等不合格商品行为要坚决予以立案查处，并及时将处罚信息录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实施联合惩戒。对涉及其他职能部门的违法犯罪线索要及时移送。

二、时间安排

（一）2018年6月底前，制定整治方案，开展宣传发动，认真排查摸底，全面掌握本辖区内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维修经营者、仓储的基本情况。确保底数清，情况明。

（二）2018年11月底前，根据综合治理工作要求，各地组织发动电动自行车销售、维修经营者自查，并积极进行整改，各级工商（市场）监管部门落实监管责任，开展流通领域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商品质量抽检，查处各种违法行为，通过专项整治促进和完善市场环境。

（三）2018年12月底前，督促整改，汇总上报专项行动成果。结合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问题，对存在问题集中督促整改，促进标本兼治。专项行动结束后，各地书面上报专项整治行动总结材料并附报表。

三、整治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级工商（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领导，强化责任意识，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研究制定整治方案，落实措施，精心组织，严格执法，扎实推进，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二）强化部门联动。各级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在专项整治工作中，要加强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特别是要强化成员单位的沟通联系，建立信息通报、案件协查、案件移交等工作机制，构成犯罪的要认真做好移送工作。

（三）严格督导检查。各级工商（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本地区专项整治的督促检查，对工作不力，问题较多的地区，督促其加大工作力度，落实整治措施。下半年，省局将对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工作中问题较多的地区开展专项督查，确保专项整治任务落实到位。
（四）及时反馈报告。各级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在专项整治工作中对重大案件和重要情况要及时向省局报告，以便省局及时统筹协调。专项整治工作结束后，各设区市工商部门于2018年12月20日前将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总结和报表上报省工商局消保分局。
附件：1.江苏省2018年流通领域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专项抽
检地区分配表
2.2018年流通领域电动车及配件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统计表
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8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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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江苏省2018年流通领域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专项抽检地区分配表

	地区
	电动车充电器
	电动车电池
	电动自行车
	总计

	南京
	20
	10
	20
	50

	无锡
	30
	　
	30
	60

	常州
	20
	15
	20
	55

	徐州
	30
	20
	30
	80

	苏州
	30
	40
	30
	100

	南通
	20
	20
	40
	80

	连云港
	30
	20
	30
	80

	淮安
	10
	15
	40
	65

	盐城
	　
	15
	20
	35

	扬州
	20
	20
	30
	70

	镇江
	　
	15
	30
	45

	泰州
	20
	10
	20
	50

	宿迁
	20
	20
	30
	70

	园区
	　
	20
	　
	20

	昆山
	70
	10
	　
	80

	泰兴
	15
	10
	15
	40

	沭阳
	　
	10
	20
	30

	合计
	335
	270
	405
	1010


附件2

2018年流通领域电动车及配件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序号
	类   别
	数   值

	1
	检查电动自行车及其配件商品销售商场 、超市（户次）
	

	
	检查电动自行车及其配件商品销售商店（户次）
	

	
	检查电动自行车及其配件商品销售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家）
	

	2
	查处无照经营（户）
	

	
	查处经营者非法改装和拆卸原厂配件、更换大功率蓄电池、拆除限速器等关键性组件等违法行为（件）
	

	3
	违法商品货值金额（元）
	

	
	处理被抽查检验经营者（户）
	

	
	查处违法案件数（件）
	

	
	罚没金额（元）
	

	4
	移交司法机关案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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